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，對 其 準

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
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 

CHINA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
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

（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）  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987）  

（ 網 址 ： www.cre987.com）  

 
(1) 內 幕 消 息 -華 創 創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及  

香 港 建 設 (控 股 )有 限 公 司 聯 合 公 告  

及   

(2) 恢 復 股 份 買 賣  
 
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（「 聯 交 所 」）

證 券 上 市 規 則（「 上 市 規 則 」）第 13.09 (2)條 以 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71章 ）

第 XIVA部 之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發 出 本 公 告 。  

 

由 於 本 公 司 知 悉 香 港 建 設 (控 股 )有 限 公 司（ 本 公 司 控 股 股 東，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（「 香

港 建 設 」）收 到 由 華 創 創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（「 要 約 人 」）的 私 有 化 建 議，而 該 建 議 構

成 本 公 司 之 內 幕 消 息，本 公 司 股 份 已 由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上 午 九 時 正 起 短 暫 停

牌 。  
 

茲 提 述 由 香 港 建 設 及 要 約 人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所 刋 發 有 關（ 其 中 包 括 ）建 議

根 據 百 慕 達 一 九 八 一 年 公 司 法 第 99 條 以 協 議 安 排 方 式 私 有 化 香 港 建 設 （ 「 建 議 事

項 」 ） 之 聯 合 公 告 。  
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本 公 司 普 通 股 由 香 港 建 設 透 過 其 全 資 擁 有 之 附 屬 公 司 持 有 約 56.00%。 

 

據 本 公 司 所 知 悉 ， 根 據 收 購 守 則 規 則 26.1 註 釋 8， 該 建 議 事 項 對 本 公 司 概 無 任 何 影

響 ， 亦 不 會 觸 發 對 本 公 司 證 券 全 面 要 約 的 義 務 。  

 
應 本 公 司 要 求，本 公 司 的 股 份 由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上 午 九 時 正 起 在 聯 交 所 短 暫

停 牌 ， 以 待 刊 發 本 公 告 。 本 公 司 已 向 聯 交 所 作 出 申 請 ，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上

午 九 時 正 起 恢 復 本 公 司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買 賣 。  

 
 承 董 事 會 命  

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

主 席 兼 行 政 總 裁  
黃 剛  

 

香港 ，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 
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由 七 名 董 事 組 成 ，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黃 剛 先 生 、 梁 榮 森 先 生 、 黃 植 良 先
生 及 李 肇 怡 先 生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俞 漢 度 先 生 、 田 玉 川 先 生 及 張 頌 義 先 生 。  
 


